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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 资 报 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瑞岳华验字[2008]第 2230 号 

  

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 

    我们接受委托，审验了贵公司截至2008年11月6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

况。按照法律法规及协议、章程的要求出资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验资资料，

保护资产的安全、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

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。我们的审验是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

则第1602号—验资》进行的。在审验过程中，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实施

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。 

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,381 万元，股本为人民币 30,381 万元。根据

贵公司 200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、2008 年 2 月 3 日第四届董事会十八

次会议决议、2008 年 2 月 3 日贵公司与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《关

于认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补充协议》、沈阳市人民政

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沈国资发〔2008〕36 号文批复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证监许可[2008]716 号《关于核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

票的批复》中批准的发行方案，贵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，由

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东药集团）以制剂生产区建设项目土建部

分投资、张士厂区 17.8 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、沈阳施德药业有限公司 100％股

权和 2,595.61 万元现金认缴，认股价格为 11.67 元/股，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

民币 33,381 万元。经我们审验，截至 2008 年 11 月 6 日止，贵公司已收到东药

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（股本）3000 万元，上述认缴资产总额 35,010 万元。

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236 元，贵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,774 万元。 

    同时我们注意到，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3,810,000 元，

已经沈阳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审验，并于 1999 年 9 月 17 日出具华会股验字（1999）

第 0014 号验资报告。截至 2008 年 11 月 6 日止，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

币 333,810,000 元。 

     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（股本）变更登记及据

以向全体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，不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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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全、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。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验

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 

 

附件：1. 注册资本及股本增加情况明细表 

2．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

          3．验资事项说明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中国·北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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